	遂宁市司法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属性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督举报电话

	机构信息
	机构概况
	机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电话、传真、通信地址、邮政编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三定方案
	办公室、政治部
	信息形成（变更）5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2224963
监督举报电话：2224963

	
	机构职能
	依据“三定”方案及职责调整情况确定的本部门最新法定职能
	
	
	
	
	
	
	
	

	
	领导分工
	领导姓名、工作职务、工作分工、标准工作照（近期1寸彩色浅底免冠照片）
	
	
	
	
	
	
	
	

	
	人事任免
	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任免
	
	
	
	
	
	
	
	

	
	内设机构
	内设机构名称、职责、办公电话
	
	
	
	
	
	
	
	

	
	下属单位概况
	下属单位名称、地址、主要负责人、办公电话
	
	
	
	
	
	
	
	

	公开指南
	公开指南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办公地址、办公时间、电话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
	办公室
	信息形成（变更）5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新闻媒体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2224963
监督举报电话：2224963


	年度报告
	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年度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情况及存在的问题等
	
	
	每年3月31日前
	
	
	
	
	

	建议提案
	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
	对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的回复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关于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14﹞96号）
	
	办结后20个工作日内集中公开
	
	
	
	
	

	规划统计
	年度统计公报
	司法局年度相关事项等的主要统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
	办公室
	次年8月31日前
	
	
	
	
	咨询电话：2224963
监督举报电话：2224963


	财务管理
	部门经费预决算
	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预、决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
	装备财务保障科
	市人大批复后20个自然日内
	
	
	
	
	

	
	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按财政局统一要求）
	
	
	按财政局统一要求时限公开
	
	
	
	
	

	互动回应
	局长信箱
	对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进行程序性告知或政策类解释
	
	具体承办科室、中心或分局
	办结后15个工作日内公开
	
	
	
	
	咨询电话：2224963

监督举报电话：2224963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新闻媒体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宣传报道
	新闻发布、政策解读
	1.法律、法规、规章或重大政策措施出台背景、内容解读及贯彻实施情况；2.司法局主要工作进展情况；3.司法局各部门重大突发事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进展情况、对相关问题的立场及举措等；4.消除外界对我市司法工作的误解和疑虑，澄清虚假和不完整信息，及时发布权威信息；5.其他需要通过新闻媒体向公众发布的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重要政策文件解读工作考评办法（试行）的通知》（川办函﹝2016﹞93号）
	办公室、普法与依法治理科、行政立法科、合法性审查科
	政策文件公开后3个工作日内
	
	
	
	
	咨询电话：2224963

监督举报电话：2224963


	
	动态信息
	局领导工作动态、全市重大司法活动情况、转载司法局和省司法厅网站信息、县（区）司法工作动态、新闻媒体对我市司法局工作宣传报道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
	各科室、中心、分局
	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
	
	
	
	
	

	政策文件
	法律、法规
	国家有关司法工作的法律、法规和全省有关司法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四川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27号）、《遂宁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细则》（市政府七届25此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行政立法科、合法性审查科
	上级机关发布信息或信息形成（变更）3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2224963

监督举报电话：2224963


	
	部门和地方政府规章
	国家部委和省政府、市政府有关司法工作的规章。
	
	
	
	
	
	
	
	

	
	其他政策文件
	司法工作等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要政策措施。
	
	
	
	
	
	
	
	

	行政立法
	承担统筹规划行政立法工作
	协调有关方面提出行政立法规划和年度行政立法工作计划的建议等，负责面向社会征集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定项目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
	行政立法科
	信息形成（变更）3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办事指南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2224963

监督举报电话：2224963


	
	
	
	
	
	
	
	
	
	
	

	
	
	
	
	
	
	
	
	
	
	

	
	
	
	
	
	
	
	
	
	
	

	
	
	
	
	
	
	
	
	
	
	

	
	
	
	
	
	
	
	
	
	
	

	普法与依法治理
	拟定法治宣传教育规划并组织实施
	法治宣传教育规划、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各地各部门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动态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
	普法与依法治理科
	信息形成（变更）3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2224963

监督举报电话：2224963


	行政执法监督
	负责监督检查行政执法工作
	负责全市行政执法的综合协调、监督检查和评价工作。负责全市行政执法人员、执法监督人员资格和证件管理，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
	信息形成（变更）3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社会
	咨询电话：2224963

监督举报电话：2224963


	公共服务事项
	负责规划和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平台建设工作；负责全市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组织实施工作；推进本系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1.负责规划和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平台建设工作。监督管理律师、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公证、仲裁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2.负责全市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组织实施工作。负责规划和指导法律职业人员入职前培训工作。

3.推进本系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负责本机关“放管服”改革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
	公共法律服务科
	5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主动公开
□依申请公开
□不予公开
	□预公开
■全文发布
□脱密（脱敏）公开
□政策解读
□现场宣讲
□其他
	法人（自然人）
	咨询电话：2224963
监督举报电话：2224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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